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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青阳西区 118 号楼 505 室房地产

市场价值评估报告

{报告摘要}

山东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接受荣成市人民法院的委托，

组织成立了项目评估组，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支

行与姜咏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荣成市青阳西区118号楼

505室房地产进行了评估工作。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进行了认真、

翔实地现场勘查和相关资料收集，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规范

规定的程序，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采用科学合

理的估价方法，综合分析了价格影响因素，并结合估价经验，对

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9年 6月25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

公允反映，具体的评估结果如下：荣成市青阳西区 118 号楼 505

室房地产的总价值为 84.8 万元（取整），人民币大写：捌拾肆万

捌仟元整（含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价值）。

山东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2019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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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估 价 委 托 人 函

荣成市人民法院：

接受贵院的委托，山东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委派专业人

员组织成立了项目评估组，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

支行与姜咏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荣成市青阳西区 118

号楼 505 室房地产进行了评估工作，委托方只提供了房屋所有权

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复印件，其记载的相关信息如下：
房 屋 权 利 状 况

房屋所有
权人

房屋坐落 结构 总层数
所在
层数

建筑面积（㎡）
规划
用途

房屋所有
权证号

附
记

姜朋荣
荣成市青阳西区
118 号楼 505

钢混 6 6 132.45 住宅
荣房权证崖头字第
2013011580 号

/

土 地 权 利 状 况
土地使用
权人

坐落 地类用途
使用权
类型

终止日期 使用权面积 土地证号

姜朋荣
荣成市青阳西区118号楼

505
住宅 出让 2078-04-24

39.35 ㎡
（分摊）

荣国用（2013）第
201305128 号

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规范规定的程序，本着客观、独立、

公正、合法、谨慎的原则，按照估价程序，估价人员经实地勘查

后，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的估价方法，综合分析了价格影响因素，

并结合估价经验，综合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（2019 年 6 月

25 日）市场价值为 84.8 万元（取整），人民币大写：捌拾肆万

捌仟元整。单价 6400 元/平方米。（含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价值）

山东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姜凌云

2019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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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

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，在此郑重声明：

1、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

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

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2、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，

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。

3、我们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

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4、并非任何房地产权益纠纷评估，均可以借助房地产司法

鉴定评估寻求司法救济；并非任何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，均可以

得出当事人都满意的鉴定评估结论。一旦启动房地产司法鉴定评

估，当事人即可能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鉴定评估报告带来的法律

后果。

5、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、

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

分析，形成意见和结论，撰写本估价报告。

6、委托方提供的估价资料和陈述的情况直接影响我们的估

价分析和结论，委托方对其提供的估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合法性、完整性及陈述的情况承担法律责任，因该资料失实造成

评估结果有误的，评估机构和评估工作人员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
7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王磊、管海峰已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对

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勘查。

8、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。

9、本报告由山东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
参加本次评估的房地产估价师及注册号：

王 磊（注册号 3720070060）

管海峰（注册号 372016009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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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价 的 假 设 和 限 制 条 件

一、估价报告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

1、房地产市场稳定，国家宏观政策、经济形势未有重大变

化，无不可抗力影响。

2、在价值时点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、平等、自愿的交易市

场。

3、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、程序均符合国家、地方

的有关法律法规。

4、假设估价对象产权人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，

并支付相关费用，即合法产权下的房地产，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

及他项权利。

5、本次评估时已对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资料进

行了了解，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且

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，对其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合理假定；

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

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

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对其安全的合理假定。

6、估价人员未对估价对象的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，

报告中有关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是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的记载

为准。如因资料不实或与估价对象实际状况不符造成估价结果有

误的，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7、本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，

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，拥有足够的谈

判时间，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，并考虑

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。

8、我们仅对估价对象物业作一般性的查看，并未对结构等

内在质量进行测试，故不能确定其有无内在缺陷，本报告以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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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内在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足以维持其正常使用为前提。

9、估价对象应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行权及水电等共用设施的

使用权。

10、估价对象评估结论的提出是以室内水电、管线等保障居

住可正常使用为前提。

11、本次评估时无未定事项假设和背离事实假设。

二、估价限制条件

1、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，

不得做其他用途。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本报告不得向委托方及

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，亦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

体。凡因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，我们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
2、本报告结果是对估价对象于估价目的和价值时点设定用

途下房地产价值的正常与公允反映，没有考虑价值时点之后国家

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房地

产价值的影响。

3、本估价报告书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，对仅使用其中部

分内容或复印使用所可能导致的损失，本公司不承担责任。

4、如果未来一年内类似房地产的市场行情没有发生重大变

化，本报告的有效期为一年。如果一年内市场变动较大，应根据

市场行情对估价结果做相应调整。

5、未加盖本公司公章的报告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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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价 结 果 报 告

一、估价委托人：荣成市人民法院

地址：荣成市伟德东路平致巷 2号

二：估价机构：

单位名称：山东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新威附路 86 号 405

机构负责人：姜凌云

资格等级：贰级

资质证书编号：鲁评 062014

联系电话：0631-5182577

三、估价对象：

估价对象位于建业街路东，青山中路路南，附近有荣成市委

党校、青山公园、新世纪广场等。土地基本状况：由于宗地图记

录不详，无法确定土地四至、形状等情况，土地使用期限至 2078

年 4 月 24 日，宗地达到七通一平的状态。

建筑物基本状况：荣成市青阳西区 118 号楼，新旧程度：较

新，外墙涂料粉刷，局部贴墙砖，钢混结构 6 层高，本次评估的

505 室位于第 6 层，内墙贴壁纸，石膏板吊顶，地面铺地板，卫

生间、厨房地面铺地板砖，墙面贴墙砖，吊顶，厨具、卫生洁具

齐全，包阳台，水、电、暖、天然气等配套。委托方只提供了房

屋所有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复印件，其记载的相关信息如

下：。
房 屋 权 利 状 况

房屋所有
权人

房屋坐落 结构 总层数
所在
层数

建筑面积（㎡）
规划
用途

房屋所有
权证号

附
记

姜朋荣
荣成市青阳西区
118 号楼 505

钢混 6 6 132.45 住宅
荣房权证崖头字第
2013011580 号

/

土 地 权 利 状 况
土地使用
权人

坐落 地类用途
使用权
类型

终止日期 使用权面积 土地证号

姜朋荣
荣成市青阳西区118号楼

505
住宅 出让 2078-04-24

39.35 ㎡
（分摊）

荣国用（2013）第
201305128 号

四、估价目的：评估荣成市青阳西区 118 号楼 505 室房地产

市场价值，为委托方处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支行

与姜咏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提供参考。

五、价值时点：2019 年 6 月 25 日（根据本次估价目的及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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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方要求）。

六、价值类型：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公开市场价值类型，

公开市场价值是指在下列条件下最有可能实现的价格: ①交易

双方是自愿地进行交易的；②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目的是追求各

自利益的最大化；③交易双方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并了解交易对

象；④交易双方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；⑤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

间进行交易；⑥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。

七、估价依据：

（一） 行为依据

荣成市人民法院下达的“(2019)荣法技鉴字第 59 号”技术

鉴定委托书。

（二） 法规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;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;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

5、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;

6、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；

7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；

8、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；

9、国务院、建设部、山东省、估价对象所在地级市颁布的有

关法规和政策文件。

10、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；

11、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现场勘查、掌握和搜集的有关资料

等。

八、估价原则：

本次评估遵循以下原则：

1、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，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

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；

2、遵循合法原则，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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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下的价值或价格；

3、遵循价值时点原则，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

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；

4、遵循替代原则，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

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；

5、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，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

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；

6、遵循谨慎原则，评估价值应为在充分考虑导致估价对象

价值或价格偏低的因素，慎重考虑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高

的因素下的价值或价格。

九、估价方法：

本次估价的思路及采用方法如下：

（一）估价方法分析：

1、由于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与其用途和现状相同或相似的

房地产可比实例较多，根据估价规范中的替代原则，所以本次估

价采用比较法。

2、由于估价对象为住宅，周边区域内有大量与估价对象类

似房地产租赁，故选用收益法。

3、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，非在建工程，不产生后续的

开发成本，故不适合采用假设开发法。

4、虽然估价对象理论上适用成本法，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，

特别是现时房地产价格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左右，成本法的均衡

原理已被淡化，在这种背景下，房地产价格与成本的关联性弱，

房地产的开发成本根本不能反映出房地产的现时市场价格，故本

估价不适合选用成本法。

5、通过上述分析，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，

将利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得出的估价对象价格分别赋予一定的权

重，加权平均得出估价对象价格。

（二）运用适宜的估价方法测算

1、比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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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

比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

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

利用搜集的市场可比实例，从中选取与估价对象区域相近，

结构相同，功能类似的近期的可比实例数宗与估价对象相比较对

照，对影响价格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修正，综合计算得出估价对

象价格。

2、收益法

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，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

率、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

方法。

（1）选用报酬资本化法，并选用持有加转售模式；

（2）有效毛收入按出租型求取；

（3）但应委托人的要求不考虑估价对象原有的租赁权及用

益物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，故直接采用市场租金求取收益价值；

（4）确定报酬率，并假设报酬率每年不变、期间净收益等

比上涨，求取价值时点起持有期 5 年内的收益价值折现到价值时

点；

（5）求取估价对象 5 年后的转售收益，并折现到价值时点；

（6）利用持有加转售模式的收益法公式求取估价对象的收

益单价

3、确定估价结果

（1）综合比较法与收益法的评估单价，求取综合单价。

（2）根据综合单价及建筑面积，求取估价对象市场价值。

十、估价结果：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估价程

序，在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勘查、了解当地房地产市场行情的

基础上，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，经过周密测算，并结合

估价经验以及对影响估价对象价格的诸因素的分析，确定本次估

价对象的价值为：84.8 万元（取整），人民币大写：捌拾肆万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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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元整。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：

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

王 磊 3720070060 年 月 日

管海峰 3720160091 年 月 日

十二、估价作业日期：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9 年 7 月 15

日。

十三、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：从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2020

年 7 月 14 日有效，超过有效期应重新评估。

附 件

1、 估价对象位置图

2、 估价对象实地勘查的相关照片

3、 司法鉴定委托书

4、 房屋权属资料

5、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

6、 估价师资格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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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片


